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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内容
1、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印刷品服务项目；
2、项目清单详见《招标公告》中附件：“清单表”
★2.1清单之外的全系列产品价格执行供应商投标报价下浮率折扣（投标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未提供按照为实质性响应处理）；
2.2如有特殊印刷品或材质需要，供应商须与使用人一起征得本项目管理部门相关领导同意后，才能采购供货且产品价格执行供应商投标报价下浮率折扣，否则采购人有权不予结算。
★注：供应商所提供的承诺函在签订合同后合同履约期内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与供应商签订的入围合同。
二、项目实施要求
★（一）技术要求（以下4条投标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未提供按照为实质性响应处理）
（1）印刷采购人的印刷品时，印刷供应商所用的纸张、油墨和版材等原辅材料以及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技术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制订公布的相关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①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文化用纸（HJ410-2017)；
②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塑料包装制品（HJ209-2017）；
③须符合环保要求，不污染环境，不影响人体健康。
（2）印刷供应商为采购人生产的印刷品的产品质量，至少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制订公布的各项相关标准；
如上述标准不能满足采购人的质量需求时，采购人和印刷供应商可以协商制定专用质量标准。印刷供应商必须严格执行；产品按专用质量标准验收。
（3）由于印刷供应商使用的印刷技术工艺、设备、印刷原辅材料和其它原因造成的产品质量缺陷，印刷供应商应告知采购人。在采购人同意的基础上，采取补救措施。采购人不同意或不能补救的产品必须报废。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印刷供应商负担；
（4）由于采购人的原因造成的产品质量缺陷，其责任和产生的费用由采购人负担。印刷供应商有义务协助采购人采取措施进行补救。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按印刷的行业和流程要求及时完成印刷业务，做到准时交货，不拖延工期。特别是会议材料等急件，要全天24小时提供服务。确保印刷的字迹清楚、墨迹饱满、颜色无偏差、规格尺寸标准；
（2）应保证采购人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采购人配合完成印刷工作。不得将接到的印刷任务进行转包，除皮质封面外，不得将接到的印刷任务进行分包；
（3）应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采购人的各项要求，在按时完工的基础上，送货上门，且质量优，服务好，各项收费不得高于合同规定标准；
（4）保证印刷质量，严格把好各工序技术审验关，杜绝印刷质量不合格的印刷品出厂；
（5）做好售后服务工作，跟踪用户使用情况，一旦出现问题立即解决；
（6）为采购人建立印刷业务台账记录，做好登记统计工作；
（7）要严格执行国家保密局等六部门颁发的《印刷、复印等行业复制国家秘密载体暂行管理办法》的各项规定，严防失密、泄密；
（8）应建立承印、登记、制作、检验、监印、保管、送货等各项管理制度，确定专人负责；承印的每笔印刷业务的胶版版权归采购人所有，须保存至合同结束后3个月以上；
（9）要实行收件、送件免费上门服务，要按采购人要求送到指定地点。因运输问题导致印刷品损坏或未能及时送达，所造成损失由印刷供应商负责；
（10）印刷厂家要认真执行《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严禁弄虚作假，私自提高结算价格；
（11）免费提供仓储，按需随送；
（12）明确服务专员情况及联系方式；
（13）自觉接受采购人的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
（三）印刷成品的检验、交接
（1）印刷供应商应建立完善、有效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设有专人对采购人委印的印刷品生产的全过程和产品进行检验、监控，保证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并满足采购人的要求；
（2）采购人有权按国家和行业有关规定以及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标准，对交付印刷供应商承印的印刷品随时进行抽检（抽检内容包括委印印刷品的印制工艺、原材料质量和印刷品质量）；
（3）完成印刷任务后，印刷供应商应对印刷成品进行全面的质量检验并提前通知采购人进行发货前的检验。双方确认检查合格的产品后允许出厂；
（4）成品交接时，采购人应仔细检查印刷成品的质量、核对印刷品数量。确认无误后，办理交货手续，双方经手人签字认可；
（5）本项目实行质量长期追溯制。
注：采购人接收印刷品以后，发现有可以确定是印刷企业造成的质量缺陷时，供应商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无条件退款。
（四）质量（售后）要求
1、采购人验收环节中，一旦产品发生质量或排版错误等问题，供应商接到退换货请求，在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人员到达现场进行更换或退货，费用由供应商负责。如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2小时内没有答复，则视为承认质量问题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质保期内产品的一切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全部由供应商负责；
2、采购人有权按照合同规定对多次出现不合格产品的供应商作出（包括但不限于）解除合同的处理。
三、报价说明及结算方式
1、报价包括满足本项目要求的所有产品及排版费、印刷工费、装订费、纸张费、包装费、运杂费、以及其它与此项目及售后服务有关的全部费用，采购人将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按下浮率计算后的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控制单价），且不得针对单独产品填报下浮率，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2、报价采用下浮率报价，由各供应商报下浮率【如：某商品A限价10元；供应商报价下浮率为10%；则该商品A的价格为：10元*（1-10%）=9元】；
3、最终结算方式：结算价=【招标人采购时提供的控制单价*（1-下浮率）】*实际数量。
四、交付时间及地点
1、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经招标人考核合格可续签，考核不合格，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
2、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按批次供货，在约定时间（收到采购人订单后3日）内将货物配送并搬运到采购人指定地点（指定楼层及区域）。


